关于做好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处（室）、中心：

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，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司函〔2018〕13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

一般项目的研究期限为3年，具体类别分为：
（一）规划基金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10万元；
（二）青年基金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8万元；
（三）自筹经费项目
（四）专项任务项目，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、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、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、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，具体申报条件和通知将另行发布。

（五）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及新疆、西藏项目，为支持西部和边疆地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而设立，不单独组织申报，申报条件与评审具体事项与一般项目相同。

二、申报办法和流程
（1）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不设申报指南。《申请评审书》启用2019年新版本，以前版本无效。申报者可登陆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（以下简称申报系统www.moe.edu.cn/s78/A13/）”进行申报，网络申报办法和流程以该系统为准。
2.我校本次项目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8日，请申报人务必以学校的截止日期为准按时申报，逾期申报者学院科研处在线审核时将不予以通过。
3.学院科研处在线系统审核通过后，请申报者于2018年9月10日前向科研处报送以下纸质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，材料明细如下：
（1）在线打印的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一览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一览表》）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（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。

（2）《申请评审书》纸质版一式两份（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，要求《申请评审书》的编排顺序须于《申报一览表》的打印顺序一致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请经费总额请严格按照项目资助额度填写。

（二）本次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。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，《申请评审书》表中不得出现申请者学校、姓名等有关信息，否则按作废处理。

联系人：尹老师

联系电话：18208741929
地址：行政楼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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